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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28日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 中华
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改
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共九章八十五
条，分别为：总则、家庭赡养与扶养、社
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优待、宜居环
境、参与社会发展、法律责任和附则。

法律明确，为了保障老年人合法权
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
养老、助老的美德，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法律规定，老年人养老以居家为基
础，家庭成员应当尊重、关心和照料老
年人。国家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
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
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城乡社区养
老服务，鼓励、扶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
他组织和个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
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针对社会优待，法律明确，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和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制定
优待老年人的办法，逐步提高优待水
平。对常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外埠老年
人给予同等优待。

法律还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推进
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便
利和舒适的环境。国家和社会应当重
视、珍惜老年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优
良品德，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保
障老年人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生活。

修改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自
2013年7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全国人大常
委会昨天表决通过新修改的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法律明确家庭成员应当关心
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
年人。更保留了此前引起全国媒体广泛
关注的“ 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
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
条。此次通过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新增的“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这条，引来了网友和相关部门的新一波
热议。

常回家看看是误读？
真相是探望、问候皆可

新修改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指
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
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网友：和“ 缓行通过”的交通法规
一样，又是一部没有办法执行的“ 废
法”。是一年一次？还是一年五次？什么
叫做“ 常” 回家看看，希望这些法律

“ 砖家们”还是歇歇吧；百善孝为先，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今却要政策配
合，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

专家解读：对于这一条，上海市老
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指正说，此前，
很多媒体记者“ 好心”做了误导，通俗
地将这条法规归纳为“ 常回家看看”。
一些网友不看具体的法规，以为不回家
看看老人就违法了。“ 很多小白领都急
死了。我怎么回去？老板不给工资，要看
看还是要岗位？”

孙鹏镖指出，“ 常回家看看” 的说

法在法律语言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
管是江苏省和全国人大的第一稿，都是
提出了“ 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这五个
字缺一不可，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仅仅
是回家探望才是尽孝。“ 现在科技那么
发达，白领未必亲自回家，完全可以通
过短信、物流、手机、视频等等方式问候
老人。况且问候也是履行义务的表现。”

“ 探亲假”虚实几何？
众人议论纷纷，落实情况堪忧

新修改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指
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
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网友：说得我好像不愿意回家看看
一样，请问不放假立再多法有什么用？
既然隶属法律，那么应该列入节假日
内，与端午节一样推行放假制度，这样
才能取得实际效果，体现出人性化！

专家解读：孙鹏镖认为，目前用人
单位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落实仍不
尽如人意。很多青年学者认为，我国的
探亲假，几十年没变，如果真的要保障
探亲休假的权利，应该在探亲假期上给
予硬性保证。既然这条已列入法规，具
体如何落实，还是要做一番工作的。

“ 我觉得就像带薪休假一样，未必
每个单位都能很好落实。即使国有企
业、机关事业单位能做到，那么民营、股
份制企业呢？放探亲假对企业而言是增
加企业的成本。一些企业未必情愿这么
做。”孙鹏镖分析说，打工者毕竟在企业
中处于弱势地位，要岗位还是要权益？
这是很多人不得不面临的两难命题。

我国立法为网络信息安 全装上“ 法律之盾”

修改后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通过

修改后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保留“ 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 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决定》的
出台，让无数网民为之振奋，尤其是青年
学生一族。昨天，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张同
学的心情经历了跌宕起伏。早上，她还在
为一天之内接到的几个推销骚扰电话烦
心，但到了晚上，上网看到相关的保护措
施出炉后，她不由得有些高兴。

去年，小张为庆祝爸爸生日在一
个红酒网上订购了2瓶红酒，于是，一年
之间内，无数的红酒推销电话轮番轰
炸，这让她不胜其扰。“ 我曾态度严肃
的要求他们把我的信息删除，明说我
还是在校学生，不是他们的目标客户，
但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将我的信息贩

卖给了更多的红酒网站。一个电话接
着一个电话，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些
号码一一拉入黑名单。”

和小张一样，不少青年学生对“ 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正式纳入立法程序”
的新闻万分关注。一年前，CSDN网站
被曝用户信息泄露，包括600余万个明
文的注册邮箱账号和密码，并且随着
事态发展，有网络安全企业称，被泄露
的网络用户信息达5000万个。复旦学生
黄志伟在天涯等几个网站的账号便在
被泄露之列。震惊之余，黄志伟不得不
第一时间变更账号密码或者注册新账
号，并清除相关个人信息。昨天关于网
络信息保护的消息出来后，黄志伟由

衷感到高兴。“‘ 流浪’ 在网上的个人
信息，终于要有依靠了，上网时不用再
提心吊胆了。”

正在求职的孙柳认为：“ 现在很多
网站注册时要提交大量个人信息，有
些甚至需要身份证号码、住址、收入水
平等，很大程度暴露了个人隐私。立法
保护网络个人信息安全势在必行。”与
孙柳一样，史智峰近来也颇受个人信
息泄露困扰。因为在多家求职网站注
册提交了邮箱和手机号码，史智峰便
经常收到一些卖房、买车的电话，在电
话中，他们对史智峰的情况了如指掌，
甚至还知道他明年即将毕业，询问他

“ 是否有买房买车的考虑”。

立法保护网络信息 青年学生充满期待》反响

新华社 图

决定的出台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有
关部门如何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如何保障用户信息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保障局局长

赵志国表示，决定的出台为工信部做好
相关管理工作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依
据。他说，近年来工信部一直积极鼓励和
引导电信企业实施电话用户身份管理，
截至今年11月底，固定电话用户已基本
实现了身份登记，移动电话用户七成实
名，没有实名的主要是预付费用户。

据介绍，为贯彻落实好决定有关
要求，工信部将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

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全面开展电话
用户真实身份管理工作。

怎样落实网络身份管理？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袁曙宏表示，

目前国务院法制办正会同有关部门修
订国务院2000年制定的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办法修订草案细化了决定
的内容，比如在总结北京、上海、天津、
广州、深圳五个城市试点经验基础上，
细化网络身份管理制度。“ 我们将会同
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办法的修订进程，争
取早日出台。”袁曙宏说。

是否影响公众网络反腐？
决定通过后，一些网民发帖担心

出台决定会影响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发
表监督批评意见，以及举报和揭露贪
污腐败行为。

对这一担心，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副主任李飞表示“ 是没有必要
的”。他指出，在实际工作中，纪检监
察等有关机关要切实采取措施，完善
社会监督机制，对通过网络提出监
督、批评意见，举报违法犯罪行为的
群众予以切实保护，对滥用职权、打
击报复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查处，
依法追究责任，决不能姑息纵容。同
时，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包括利用网
络，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
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公
民的合法权利。 据新华社电

》释疑 三问网络信息保护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获悉，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已建议有关部门抓紧研
究综合性反腐败立法问题，并将修改完
善反腐败方面的有关单行法律列入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当前，反腐败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
界关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
建议专门制定反腐败法，以推动反腐败
工作深入开展。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示，高度重视反腐倡廉的立法工作，
将涉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修改刑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预算法、土地
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制定行政
收费管理法、行政强制法、企业国有资
产法，以及研究论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
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制度等列入立法
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其中，企业国有资产法、行政强制
法、行政监察法（ 修正）、刑法修正案

（ 七）和修正案（ 八）、刑事诉讼法修正
案等已审议通过，预算法修正案正在审
议过程中。

据新华社电

我国拟修改完善反腐败单行法律


